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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邀请海外留学人员参加“2002年中国

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洽谈会”的函

XXX先生（女士）：

你的技术项目等情况收悉，经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等评估机构和有关专家初步筛选，你的项目被大会受理，项目编号为xxxxx。我们荣幸地邀请您回国参加这次洽谈会，请您准时参加。这次活动的时间为8月14日—22日，地点为江苏省南京市和广西自治区南宁市；8月13日报到，报到地点：江苏省南京市。

为使这次活动顺利进行，请您特别注重以下几点：

1、 请您参加这次活动的全部过程，中途不得擅自退出；

2、 请将本函打印，作为报到凭证；

3、 请准备在分组项目发布会上做5—7分钟的项目情况介绍；

4、 请尽量备齐项目的相关资料，自带在会上散发。我们将把您的项目事先向国内相关企业推荐。

5、 请你接到本函后立即（不迟于7月4日）回E—mail确认，并且请及时将您到达南京的航班或车次电告江苏省人事厅，电话：86-25-6638483，传真：86-25-3301370。

特此邀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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